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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解釋彙編 
訂定日期：110 年 10 月 22 日 

項次 問  題 說  明 
訂定或修

正日期 
一、名詞定義及解釋 

1 
全日制職訓班

隊定義? 

參考勞動部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第 18 條

規定，全日制為「職業訓練期間 1 個月以

上、每星期訓練 4 日以上、每日訓練日間 4
小時以上、每月總訓練時數達 100 小時以

上」。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2 
訓前未就業定

義? 

訓前未就業即參訓前 1 日未投保(勞保、就

業保險或職災保險)者即適用，例如某職訓

班隊 2/5 開訓，退除役官兵於 2/4 退保即適

用，如附件 1。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3 

推介前失業期

間達 1 個月以上

或非自願離職

者離職後 2 個月

內再就業定義? 

一、 推介前退保日或服役期滿日(皆屬在

職)之隔日起，至下個月同 1 日即達失

業 1 個月以上，例如 1/31 退保或服役

期滿，2/1 起即屬失業，持續至 3/1 即

達失業 1 個月以上，如附件 2。 
二、 非自願離職者退保日(屬在職)離職後

之隔日起，至下 2 個月同 1 日即離職

後 2 個月內，例如 1/31 退保或服役期

滿，2/1 起即屬失業，至 4/1(含當日)
即為再就業期間。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4 
就業滿 3 個月或

足月定義? 

滿 3個月或足月定義為投保就業日期至下 3
個月或下個月同天日期之前一天為足月

日，例如：(如附件 3) 
一、2/1 投保就業，滿 3 個月日期即為 5/1

前一天 4/30 仍於投保狀態或於當日退

保皆適用。 
二、2/28 投保就業，滿 3 個月日期即為 5/28

前一天 5/27 仍於投保狀態或於當日退

保皆適用。 
三、11/30 投保就業，滿 3 個月日期即為 2/28

前一天 2/27 仍於投保狀態或於當日退

保皆適用。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5 

已就業者於本

方案公告日後

離職，再請榮服

處推介就業於

一、依本方案規定，於同一就業機構離職未

滿一年再就業者，不可領取津貼。 
二、108 年 7 月 1 日起，依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第 3 項所定之非自願離職者，不受「於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10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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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就業機構

是否可領取津

貼? 

同一就業機構離職未滿一年再就業」規

定限制。 
三、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非自願離職者

回任就業類案發生，應配合本會辦理促

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審查結報

注意事項規定，列入當月現場查核重點

案件，並將查核事實撰寫於訪查紀錄

表，併同申請文件辦理審查，符合資格

始核予津貼。 

月 11 日修

正。 

6 

就業期間投保

屬 部 分 工 時

者，可否領取津

貼? 

依本方案規定，每週平均工時達 35 小時以

上適用之。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7 

本方案明訂「領

取政府機關其

他促進就業相

關補助」不予發

給津貼，是否包

含勞動部相關

津貼或給付雇

主的就業促進

津貼? 

津貼補貼對象皆為申請人時，則不可同時領

取，例如勞動部缺工就業獎勵。補貼對象屬

機構(雇主)，則申請人不受此規定限制。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8 

屆退官兵於退

前參加全日制

職業訓練，並於

訓後規定期限

內就業(已屬退

除役官兵)，可否

領取津貼? 

一、原試辦方案規定(107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訓前必須為未就

業之退除役官兵，爰屆退官兵屬有業狀

態，不符合本方案申請條件。 
二、本方案自 108 年 7 月 1 日續試辦起，屆

退官兵依國軍屆退官兵就業輔導措施

實施要點接受職業訓練(以合於本方案

所定全日制職業訓練班隊及 108 年 7 月

1 日起開訓、在訓或結訓班隊為限)，並

取得結訓證明者，於訓後 4 個月內就

業，且符合本方案規定者，可領取職業

訓練訓後就業穩定津貼。 
三、上開依國軍屆退官兵就業輔導措施實施

要點接受全日制職業訓練之訓練及輔

導單位如下，另國防部採專案方式，自

辦或委託訓練及輔導單位辦理職業訓

練亦納入適用： 
(一)輔導會：所屬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

及各縣市榮民服務處。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108 年 12
月 11 日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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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北基

宜花金馬分署、桃竹苗 分署、中彰投

分署、雲嘉南分署、高屏澎東分署、

技能檢定中心。 
(三)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提供創業資訊）。 
(四)農委會：農委會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提

供農業訓練、漁船船員訓練)。 
(五)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北市職能

發展學院、臺北市就業服務處、高雄

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9 

申請人於訓前

或推介就業前

投 保 職 業 工

會，是否屬失業

狀態? 

一、參照勞動部規定，投保職業工會須為下

列條件： 
(一)無一定雇主勞工：經常於 3 個月內受

僱於 2 個以上非勞保強制投保單位

的勞工。例如：兼 2 份家教、從事 2
份清潔打掃工作。 

(二)自營作業勞工：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

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

幫同工作的勞工。例如：計程車駕

駛、攤販。 
二、綜上，投保職業工會者仍屬就業狀態。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10 

職業訓練訓後

穩定就業津貼

中，訓後 4 個月

內就業定義? 

訓後 4 個月內就業，係指為結訓日次日起至

次 4 個月同天日期之前一天為足月日。(如
附件 4) 
例： 
2/28 結訓日，3/1 起至 6/30(7/1 前一天)皆屬

可投保就業適用期間。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11 
 

退除役官兵訓

前或推介前投

保農保，是否屬

就業狀態?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農民投保對象包括從事農業工作之

農會會員及年滿 15 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

農民。」，是以，從事農保者應屬有業狀態。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12 
 

本方案津貼與

勞動部提早就

業獎助津貼可

否同時領取? 

一、經查就業保險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
所定「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係符合失
業給付請領條件者，於失業給付請領期
限屆滿前提早受僱工作(失業給付最長
發給 6 個月，但已年滿 45 歲或身心障
礙證明者最長發給 9 個月)，並依規定參
加就業保險滿 3 個月以上者，可請領申
請人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 50%，
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二、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訂定目的在於鼓勵
失業勞工「提早就業」，屬就業保險給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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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項目之一，與單向性就業促進補助措
施不同(如勞動部臨時工作津貼)；另查
勞動部與本方案類似之就業促進補助
措施-「缺工就業獎勵」，申請人亦可同
時領取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三、綜上，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本質上屬就
業保險給付項目之一，與本方案屬單向
性就業促進補助措施不同，且提早就業
獎助津貼係鼓勵失業勞工儘早前往就
業之目的而訂之，而本方案為鼓勵退除
役官兵投入職場，進而促使退除役官兵
穩定就業之目的訂定，兩者在本質及目
的性皆不相同，同時領取並未衝突。 

13 
 

本方案實施日

(107年 7月 1日)
後，依本方案規

定再就業於實

施日前離職之

同 一 就 業 機

構，是否須受本

方案第 8 點第 5
款「於同一就業

機構離職未滿

一年再就業」之

限制，不可領取

就業穩定津貼? 

一、本方案訂定時，為避免以投機方式自原
就業機構刻意離職後再回任就業，引發
道德瑕疵，爰參照勞動部缺工就業獎勵
規定，訂有於同一就業機構離職未滿一
年再就業者不得領取之限制。 

二、本方案實施日(107 年 7 月 1 日)前已離
職者，應無從得知津貼領取規定，離職
行為屬原應發生之事，非刻意為之，與
同一就業機構離職未滿一年再就業者
之訂定目的不同，無道德瑕疵疑慮。 

三、綜上，申請人於實施日前已離職，復於
實施日後再就業於實施日前離職之同
一機構，應不受本方案第 8 點第 5 款限
制，可領取就業穩定津貼；反之，申請
人於實施日後離職，如離職未滿一年再
就業於同一機構，則不可領取津貼。 

四、另考量為使非自願離職者可回任，108
年 7 月 1 日起，依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第
3 項所定之非自願離職者，不受「於同
一就業機構離職未滿一年再就業」規定
限制。 

五、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非自願離職者
回任就業類案發生，應配合本會辦理促
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審查結報
注意事項規定，列入當月現場查核重點
案件，並將查核事實撰寫於訪查紀錄
表，併同申請文件辦理審查，符合資格
始核予津貼。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108 年 12
月 11 日修

正。 

14 
本方案所述非

自願離職者，其

適用型態為何? 

一、依本方案第 4 點第 1 款第 3 目但書及第
2 款第 3 目但書規定，已對非自願離職
者明確定義，須符合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第 3 項：「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
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

108年1月
16 日 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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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
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
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
職。」，始屬適用。 

二、另申請人屬定期契約者，於契約到期而
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非屬適用就業
保險法第 11 條第 3 項所述各項型態之
一，亦不符合本方案推動穩定就業之目
的，爰不適用。 

15 

108 年 7 月 1 日

起，職業訓練訓

後就業穩定津

貼納入輔導會

公告全日制職

業訓練補助適

用班隊適用，適

用範圍? 

屬本會公告志願役退除軍人參加職業訓練
補助班次明細表之全日制職訓班隊(未向本
會申辦職業訓練補助亦適用)，皆符合規定。 
 

108 年 12
月 11 日訂

定。 

16 

推介就業穩定

津貼原僅適用

失業期間連續

達一個月以上

退除役官兵，

108 年 7 月 1 日

起，再納入非自

願離職者不受

失業期間連續

達一個月以上

限制，「非自願

離職者」定義? 

「非自願離職者」參照本解釋彙編第一點第
14 項規定辦理。 

108 年 12
月 11 日訂

定。 

17 

推介就業穩定

津貼原僅適用

失業期間連續

達一個月以上

退除役官兵，

108 年 7 月 1 日

起，再納入服役

期滿次日起一

個月內之新退

官兵不受失業

期間連續達一

個 月 以 上 限

一、服役期滿日(仍屬軍人)之隔日起，至下

個月同 1 日之前 1 日期間屬本方案定義

新退官兵 。(如附件 5) 
例 1：1/31 服役期滿，翌日（2/1）之下個

月同 1 日為 3/1，3/1 之前 1 日為 2/28（閏

年為 2/29），故自 2/1 至 2/28（閏年為

2/29）之期間，為新退官兵。 
例 2：3/15 服役期滿，翌日（3/16）之下個

月同 1 日為 4/16，4/16 之前 1 日為 4/15，
故自 3/16 至 4/15 之期間，為新退官兵。 

二、新退官兵期間，申請人不受就業次數限
制，惟仍須依規定由本會職訓中心或榮

108 年 12
月 11 日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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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新退官兵」

定義為何?超過

新退官兵期間

後，失業期間如

何計算? 

民服務處完成推介就業程序，始符資
格。超過新退官兵期間，失業期間計算
應依解釋彙編第二點第 1 項及第 2 項規
定辦理。 

三、新退官兵依規定仍須由職訓中心或榮民
服務處完成推介就業程序，始符資格，
爰官兵於屆退期間應向職訓中心或榮
民服務處提出求職需求，並完成相關作
業程序。 

二、就業條件相關規定 

1 
 

失業者倘於失

業離職後，有短

暫就業 14 日以

內之情形，應如

何計算其失業

週期？ 

一、失業者於失業離職後，有短暫就業 14
日以內之情形，其失業週期比照勞動

部(組改前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5 年

6 月 1 日勞職業字第 0950501788 號釋

示規定，略以失業勞工於失業期間再

就業工作 14 日內自願離職者，視為就

業尚未確定，其失業期間連續之認

定，以該勞工原離職日起算並扣除再

就業期間後，合併計算之。 
二、本方案比照上述勞動部規定辦理。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2 
 

如何計算失業

期間？ 

一、查勞動部(組改前為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 )99 年 5 月 24 日勞職業字第

0990511356 號函略以：求職者未曾參

加勞工保險者，其失業時間應以渠等

最近一次於勞動市場未就業，且未有

參加就業保險或勞工保險紀錄之日起

算其失業期間；倘查無相關資料，則

建請以勞工最近一次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日起，計算其失業

週期。 
二、本方案比照上述勞動部規定辦理。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3 
 

申請人因加班

補休致平均每

週工時未達 35
小時以上，是否

符合津貼領取

資格？ 

一、依勞動基準法第 32-1 條，雇主與勞工

經兩造合意約定加班補休，尚無違反

勞工法令或兩造間勞動契約情形。是

以，勞工每週平均工作時數雖未達 35
小時，但其屬勞動基準法規定所賦予

之請假權益，勞工若確定受僱特定行

業，且從事全時工作，則已符合補助

目的，得依規定予以核撥津貼。 
二、本方案比照上述勞動部規定辦理。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108 年 12
月 11 日修

正。 

4 
 

有關依勞動基

準法相關規定

一、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組改前為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102 年 8 月

107年7月
18 日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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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致平均工

作時數未達 35
小時以上，仍得

依規定核發津

貼？ 

15 日職業字第 1020087962 號函釋

明，依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作

業要點推介受僱全時工作之勞工，依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請假致每週平均

工作時數未達 35 小時以上時，仍得依

要點規定予以核發津貼。 
二、本方案比照上述勞動部規定辦理。 

定。 

5 
 

申請人所領薪

資有低於基本

工資之情形 (非
因請假或放無

薪假所造成 )可
否核撥津貼？ 

一、勞動部針對「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

業作業要點」中相同情形說明如下： 
(一)查勞動部(組改前為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 )94 年 3 月 23 日勞資 2 字第

0940014449 號函略以，勞動基準法是

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勞雇雙方

約定勞動條件低於標準者，該約定標

準無效；無效部分以勞動基準法所定

之標準為準。 
(二)復查「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作業

要點」，尚無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而

得據以不予給付勞工津貼之規定，爰

勞工符合本要點規定者，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仍應依現行規定給付勞工津

貼。 
(三)然為促請勞工維護其勞動權益，並維持

整體勞工基本生活之保障，仍請中心

積極協助勞工爭取其勞動條件，以避

免影響其後續請領津貼之權益；另請

中心輔導雇主恪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

定，必要時，移送地方勞工主管機關

依法裁處。 
二、本方案比照上述勞動部規定辦理。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6 
 

若公司有放無

薪假情形可否

核撥津貼？ 

一、查無薪休假並非法律名詞，更非雇主得

以恣意為之權利，且因景氣造成之停

工，屬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故依勞

動部(組改前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
年 12 月 22 日勞動 2 字第 0970130987
號令釋示略以：勞雇雙方協議同意，

故可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依比例減少

工資，惟原約定按月計酬之全時勞

工，每月給付之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

工資。復依勞動部(組改前為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100 年 12 月 1 日勞動 2 字第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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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33284 號函「因應景氣影響勞雇

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二、依上述勞動部規定，無薪假仍屬在職，

申請人如發生無薪假情形，每週平均

工時未達本方案規定 35 小時以上，仍

適用本方案。 

7 
 

退除役官兵離

職原因為被資

遣，該員於被資

遣後以個人為

單位辦理勞保

續保，是否屬就

業狀態? 

一、失業勞工參加勞保年資合計已滿 15 年

以上，而離職的原因是因為被裁減資遣

或依服務單位所訂自動退休辦法辦理

退休。 
二、有上開情形者，其年齡或保險年資還不

到申請老年給付的條件時，可在被裁減

資遣或退休離職的 2 年內申請繼續參加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且應視為無業

狀態。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

網/首頁/失業勞工/被單位裁減資遣得辦

理繼續參加勞保）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8 
 

申請人之就業

機構發生機構

名 稱 變 更 情

形，導致申請人

雖於同一就業

機構任職，惟投

保單位名稱不

連續狀況，上開

情形是否可續

領津貼? 

一、依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規定，投保單
位申請變更單位名稱時，應填具「投保
單位變更事項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
明辦理變更 (如商業變更登記證明文
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二、請申請人要求就業機構提供名稱變更
證明，並於申請時一併檢附辦理審查。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網
/首頁/勞工保險/承保業務/投保單位/投保單
位基本資料變更） 

107 年 11
月 7 日訂

定。 

三、個案說明 

1 
 

領取就業穩定

津貼期間，申請

人原投保就業

於總公司，惟在

投保不中斷情

況下，被就業機

構調派投保至

分公司，是否可

領取穩定津貼? 

依公司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所稱本

公司，為公司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

織之總機構；所稱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

之分支機構。」，分公司屬總公司之分支機

構，應視為同一就業機構，適用領取津貼規

定。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2 
 

榮民服務處推

介退除役官兵

一、請受理榮服處要求申請人要求就業機

構開立職前訓練相關證明，於申請時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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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就業於 A
機構，該員於 7
月 31 日參加 A
機構所辦職前

訓練講習 (僅投

保 3 日勞保)，於

107年 8月 10日
正式投保就業

上工，是否與本

方案「於同一就

業機構離職未

滿一年再就業」

規定不符？ 
 

一併檢附，經審屬實即可辦理核發津

貼。 
二、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

應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

就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

入當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查核

事實撰寫於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

件辦理審查，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定。 
107 年 12
月 18 日修

正。 

3 
 

榮服處推介退

除役官兵至 A
公司，A 公司卻

以B公司為其辦

理投保，造成榮

服處推介公司

與投保公司不

一致情形，影響

申請權益。 

推介機構與投保機構不一致情形，依本會

107 年 9 月 6 日第 31 次就學就業工作協調

聯繫會議決議作法如下： 
一、開立推介卡職訓中心或榮服處應依需求

個管服務實施計畫規定，於成功媒合就

業投保日起 45 天內辦理系統結案歸

檔，結案前發生推介機構與投保機構不

一致情形，經瞭解為雇主恣意另投保它

公司，請於系統輔導歷程載明輔導實況

紀錄，原推介卡僅需更正為實際就業機

構，且更正人應簽章證明，上開情形之

投保機構轉換以一次為限。 
二、請職訓中心及榮服處於開立推介卡時，

務必於個管系統詳實紀載開立時間、機

構名稱等，於結案歸檔時亦須查詢社會

保險投保紀錄，以核對機構名稱一致

性，俾利即時更正，避免影響退除役官

兵權益。 
三、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應

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

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入每

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情形撰寫於

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件辦理審查，

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4 
 

部分大型公司

係透過人力派

遣公司（下稱人

受僱退除役官兵有於同一就業機構任職事

實，惟於受僱初期係投保於人派公司，且於

工作滿一定期限後，始轉投保成要派公司正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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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公司）協助徵

才，人派公司於

徵才時，係以要

派公司名義實

施，惟錄取後投

保 於 人 派 公

司，並須於工作

滿 一 定 期 限

後，始轉投保成

要派公司正式

員工，導致受僱

者雖持續於要

派公司工作，然

產生投保機構

不連續情形，影

響申請權益。 

式員工情事，作法如下： 
一、請申請人要求人派公司或要派公司開立

持續就業於同一就業機構證明，並於申

請時併同提供必要文件，上開情形之投

保機構轉換以一次為限。 
二、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應

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

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入當

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情形撰寫於

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件辦理審查，

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5 
 

申請人由人力

派遣公司（下稱

人派公司）派至

要 派 公 司 任

職，但要派公司

每年須重新辦

理招標，致隔年

申請人雖持續

在同一就業機

構任職，但就業

保險投保單位

並非同一家人

派公司，上開情

形是否可續領

津貼? 

受僱退除役官兵有於同一就業機構任職事

實，惟因就業機構年度招標換約因素，導致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不連續情形，作法如下： 
一、請申請人要求人派公司或要派公司開立

持續服務於同一就業機構證明，並於申

請時一併檢附辦理審查，上開情形之投

保機構轉換以一次為限。 
二、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應

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
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入當
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查核事實撰
寫於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件辦理審
查，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107 年 11
月 7 日訂

定。 

6 

榮民服務處推

介退除役官兵

成功就業於 A
機構，惟該員於

10 月 4 日至 16
日期間，因就業

機構人事作業

問題，先以臨時

試用方式要求

前往上班，並在

一、受理榮服處應請申請人檢附就業機構

開立註記『本公司因人事作業需要，

先於試用期上班日當日辦理加退保在

案。』證明，其就業日係以正式投保

上班日起算。 
二、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

應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

就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

入當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查核

事實撰寫於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

107 年 12
月 18 日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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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員有上班日

始予當日投保

(假日即未予投

保)，導致該員於

10 月 17 日正式

投保上工時，發

生前有投保於

同一就業機構

紀錄及投保不

連 續 情 況 發

生，上開案例是

否須適用本方

案「於同一就業

機構離職未滿

一年再就業」規

定? 

件辦理審查，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7 

申請人依本方

案規定就業首

次滿 3 個月(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領有就業穩

定津貼，而該申

請人持續就業

至 11 月 8 日，

已向就業機構

申請留職停薪 1
個月，且就業機

構與申請人僱

傭關係仍存續

(屬持續投保未

中斷狀態)，是否

可領取本方案

津貼? 

申請人雖與就業機構存在僱傭關係，然因

留職停薪或職災公傷 (勞工請假規則第 6
條)性質之期間，未實際工作，亦未領有薪

資，上開期間不符本方案推動之目的，爰

津貼發給方式如下： 
ㄧ、受理榮服處應請申請人檢附依規定所

開立留職停薪或職災公傷證明，並於

申請時一併檢附辦理審查。 
二、津貼核發方式以投保就業日起算，至

留職停薪或職災公傷前實際工作期

間，如屬足月，就業期間採本解釋彙

編第一點第 4 項方式計算，未能足月

之工作天數，須併計復職當日起算實

際工作天數達 30日作為復職後首月就

業期間計算。後續就業足月期間計

算，須依本解釋彙編第一點第 4 項計

算；且復職後得請領全數剩餘月份數

津貼，惟津貼請領期間留職停薪以一

次為限，第二次留職停薪不得再請領

剩餘月份數津貼，職災公傷則未予限

制。(如附件 6) 
三、另留職停薪或職災公傷後復職之就業

日須在該就業機構首次就業日起算 12
個月份內(採本解釋彙編第一點第 4 項

方式計算)，如超過期間即不再核發該

107 年 12
月 18 日訂

定。 
108年1月
16 日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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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就業穩定津貼。 
四、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

應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

就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

入當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查核

事實撰寫於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

件辦理審查，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8 

申請人依本方

案規定成功受

僱就業機構，惟

就業機構要求

先參加公司所

辦職前訓練，並

投保該就業機

構所屬訓練中

心，訓練期間結

束後，再轉投保

於就業機構，故

訓練期間是否

屬本方案所定

就業期間，領取

就業穩定津貼? 

ㄧ、職前訓練在性質上應屬訓練一部分，

並非在公司指揮下執行勤務，如訓練

期間雙方尚未成立勞動契約關係，並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該期間發給之生

活津貼可低於基本工資，又如終止契

約亦不受勞動基準法第 11、12、13、
14、20 條拘束，縱訓練期間公司為新

進人員投保，不因此成立勞動契約關

係。惟新進人員可證明訓練期間已有

工作的事實，則雙方已成立勞動契約

關係，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各項規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298 號

判決、高等法院 98 年度勞上更(一)字
第 6 號民事判決、勞動部(組改前為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102 年 5 月 6 日勞動

2 字第 1020125800 號函參照) 
二、承上，職前訓練期間可否領取本方案

津貼，各受理機構應要求申請人提出

訓練期間已經有工作事實證明(例如

勞動契約明確載明、就業機構出具之

出勤證明等)，且須確認訓練期間雇主

所發給之給付屬「薪資」，而非「津

貼」，始可發給本方案津貼；如確認訓

練期間無僱傭關係存在，可視為無業

狀態。 
三、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

應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

就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

入當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查核

事實撰寫於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

件辦理審查，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107 年 12
月 18 日訂

定。 

9 
職業訓練訓後

就業穩定津貼

中，屬訓後創業

本方案要求申請人繳交薪資證明，目的在確

認申請人持續就業事實要項之一，然屬訓後

創業者 (雇主 )如無法開立本身之薪資證

107 年 12
月 18 日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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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雇主)，依本

方案規定係須

繳 交 薪 資 證

明，惟因所創公

司無法開立薪

資證明，可否領

取本方案津貼? 

明，受理機構應要求申請人繳交下列資料以

佐證持續就業(營運)事實： 
(一)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或其他主管機關核發之開(執)業許可證

影本。 
(二)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10 

申請人就業機

構 屬 公 務 機

關，於就業後，

被指派至其他

公務機關；或經

離職後，就業於

其 他 公 務 機

關，且投保機構

亦轉換，如何認

定可否領取本

方案津貼? 

申請人就業機構屬公務機關者，因主體判定

性質與民間機構不同，具「上、下機關」、「平

行機關」等性質，各機關間人員之僱傭、調

度亦具備彈性，考量其獨特性，爰申請人之

就業機構屬公務機關，應由其與機關所簽訂

之勞動契約或公務機關出具之證明，判定是

否具備人員轉移條件，如勞動契約已載明於

契約僱傭期間，得由機關指派至相關機關，

雖投保機關轉換，可認定為同一就業機構持

續就業，並領取就業穩定津貼，反之如所簽

訂勞動契約不同，可認定為不同就業機構，

作法如下： 
(一)認定為同一就業機構：請申請人提供公

務機關僱傭期間，得由機關指派至相關

機關就業之勞動契約或公務機關所出

具證明予以佐證。 
(二)認定為不同就業機構：請申請人提供與

兩個不同公務機關所簽訂之勞動契約

予以佐證。 
(三)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應

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

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入當

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情形撰寫於

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件辦理審查，

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108年6月
19 日 訂

定。 

11 

領取就業穩定

津貼期間，申請

人原投保就業

之機構，在投保

不 中 斷 情 況

下，被就業機構

轉換投保至其

他機構，是否可

領取穩定津貼? 

一、退除役官兵符合本方案規定成功就業，

後續就業機構變更申請人投保單位(投
保期間未中斷)，作法如下： 

(一)原則以申請人原投保就業機構負責人

(依公司法第 8條第1項或商業登記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與投保單位轉換後

之就業機構負責人為同一人進行審

認，請榮服處協助查詢申請人原投保就

業機構及轉換投保後就業機構之商工

108 年 12
月 11 日訂

定。 
110 年 10
月 22 日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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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公示資料或稅籍登記資料證明(查
詢網址：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服務網站、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線上服務/公示資料查詢/稅籍登記資料

公示查詢)，並要求申請人提供出勤紀錄

予以佐證。 
(二)如申請人原投保就業機構負責人(依公

司法第 8 條第 1 項或商業登記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與投保單位轉換後之就

業機構負責人非同一人，請榮服處要求

申請人提供就業機構所開立證明，載明

轉換投保單位原因係屬「被動調任」，

且轉換後投保單位須「承認申請人原投

保就業機構工作年資」，併檢附領取津

貼期間出勤紀錄為佐證。 
二、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應

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

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定，列入當

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將查核事實撰

寫於訪查紀錄表，併同申請文件辦理審

查，符合資格始核予津貼。 

12 

申請人於就業

期間，原投保就

業機構經改組

或轉讓，並商定

留用申請人，致

投 保 機 構 轉

換，在投保不中

斷情況下，是否

可領取就業穩

定津貼? 

退除役官兵符合本方案規定就業，持續就業

期間因就業機構改組或轉讓，其經商定留

用，致有投保單位轉換情形時（投保期間未

中斷），作法如下： 
（一）查勞動基準法第 20 條：「事業單位改

組或轉讓時，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

勞工外，其餘勞工應依第十六條規定

期間預告終止契約，並應依第十七條

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其留用勞工之

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

認。」。又其所稱改組或轉讓係指事

業單位依公司之規定變更其組織型

態，或其所有權 (所有資產、設備) 因
移轉而消滅其原有之法人人格，又或

獨資或合夥事業單位之負責人變更

而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

為勞動部）87 年 5 月 28 日（87）台

勞資二字第 021214 號函示意旨參

照）。 
（二）如申請人符合上開勞動基準法第 20

109 年 10
月 15 日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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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定之商定留用之情形，請申請人

提供就業機構所開立商定留用證

明，並載明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之工

作年資，併檢附領取津貼期間出勤紀

錄為佐證。 
（三）申請人之商定留用與勞動基準法第

20 條規定不符者，例如：原投保單

位仍存續中……等情形，縱有就業機

構開立之商定留用證明，亦不得適用

本項規定領取就業穩定津貼。 
（四）各受理申請機構如有上開類案發生，

應配合本會辦理促進退除役官兵穩

定就業方案審查結報注意事項規

定，列入當月現場查核重點案件，並

將查核事實撰寫於訪查紀錄表，併同

申請文件辦理審查，符合資格始核予

津貼。 
四、其他 

1 

第二類退除役

官兵申請津貼

時，已屆輔導期

限，津貼如何發

給? 

津貼發給方式如下：(如附件 7) 
一、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在輔導期限依本方案

規定訓後或推介就業在同一就業機構

連續就業首次滿 3 個月後，得於次月起

提出就業期間 3 個月津貼申請。如在首

次滿 3 個月就業期間屆滿輔導期限，則

核發輔導期屆滿日當月份津貼。 
例：某第二類退役官兵經推介於 2/15 就

業，並持續就業至 5/14 滿 3 個月領取津

貼條件，惟該員於 4/1 滿輔導期，依規

定發給前 2 個月(2/15~4/14)津貼 8,000
元(4,000 元*2 個月)。 

二、第二類退除役官兵首次就業滿 3 個月

後，持續就業在同一就業機構，未再滿

3 個月離職，但滿 1 個月以上，則依上

述規定核發輔導期屆滿日當月份津貼。 
例：某第二類退役官兵經推介於 4/13 就

業，並持續就業至 7/12 滿 3 個月已領取

津貼，嗣後該員持續就業於 9/18 離職

(7/13~9/12 又滿就業 2 個月)，又該員 9/1
滿輔導期限，依規定再發給離職前 2 個

月津貼(7/13~9/12)津貼8,000元(4,000元
*2 個月)。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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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領取訓後就

業穩定津貼期

間 後 自 願 離

職，是否可再領

取推介就業穩

定津貼? 

依本方案規定，領取本項津貼之同一就業機

構就業期間不得中斷，離職後不得再領取，

惟未限制後續不得申請推介就業穩定津

貼，爰於離職後可依規定申領推介就業穩定

津貼，而訓後就業穩定津貼已屬不得領取狀

態，嗣後不可再離職參加全日制訓練領取訓

後就業穩定津貼，推介就業穩定津貼亦同。 

107年7月
18 日 訂

定。 

3 

領取就業穩定

津貼期間，可否

同時適用本會

其他就學、職訓

相關補助? 

ㄧ、本案因涉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施

行細則第 3 條規定：「本條例輔導之退

除役官兵，除就醫外，合於就業、就養、

就學之規定者，在同一時期以申請輔導

安置一項為限。」，爰同一時期不可同

時適用。 
二、為使退除役官兵充分瞭解自身權益，請

各榮服處及職訓中心於開立推介卡、民

眾諮詢及接受申請等確實宣導。 

107 年 10
月 5 日訂

定。 

4 

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條例施

行細則(下稱輔

導條例施行細

則 ) 第 3 條規

定：「本條例輔

導之退除役官

兵，除就醫外，

合於就業、就

養、就學之規定

者，在同一時期

以申請輔導安

置 一 項 為

限。」，爰同一

時期不可同時

適用就業、就

養、就學輔導安

置，如個案於領

取就業穩定津

貼期間，發生與

就學或職訓期

間部分重疊情

形，作法為何? 

一、依本方案規定，津貼請領期間計算始末

略以「於就業機構就業日起算，連續就

業滿 3 個月始得申請，就業期間不中

斷，可領取 12 個月份數津貼」，故請領

津貼須自就業投保日起連續就業滿 3 個

月，始得請領首次津貼，並持續就業不

中斷，以申領後續津貼。 
二、個案於領取就業穩定津貼期間，發生與

就學或職訓期間重疊，辦理方式如下： 
(一)先就學或職訓，後續就業態樣：(如附件

8) 
如退除役官兵已先申請就學或職訓輔

導安置，致投保就業始日起即與就學或

職訓期間發生重疊，依輔導條例施行細

則第 3 條規定，此種情形自始即不得適

用本方案，故不得申請就業穩定津貼。 
(二)就業期間發生就學或職訓態樣：(如附件

9) 
1、本方案就業期間原則係採就業日起連

續計算方式，故申請人已符合就業滿 3
個月要件後，申請人欲另申請本會就

學或職訓輔導安置，得簽立不申領就

業穩定津貼聲明書（如附件 10），於接

受本會就學或職訓輔導安置同時，放

109年2月
25 日 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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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於同一機構後續就業期間之剩餘津

貼申請，並申領放棄前就業期間已足

月之津貼，俾符合輔導條例施行細則

第 3 條規定。 
2、申請人尚未符合本方案就業滿 3 個月

要件，即發生就學或職訓輔導安置，

因不符要件，後續僅得就其中一項提

出申請，如退除役官兵係針對就學或

職訓輔導安置提出申請，請榮服處要

求申請人簽立不申領就業穩定津貼聲

明書(同附件 10)，放棄後續之津貼申

請。 
(三)先就業，後續就學或職訓態樣：(如附件

11) 
本方案就業期間原則係採就業日起連

續計算方式，故申請人已符合就業滿 3
個月要件後，於續領津貼期間，申請人

欲另申請本會就學或職訓輔導安置，得

簽立不申領就業穩定津貼聲明書（如附

件 10），於接受本會就學或職訓輔導安

置同時，放棄於同一機構後續就業期間

之剩餘津貼申請，並申領放棄前就業期

間已足月之津貼，俾符合輔導條例施行

細則第 3 條規定。 

5 

部分退除役官

兵欲申請本方

案津貼，卻不瞭

解方案內容細

部規定，導致喪

失權益，可否製

作申請注意事

項提供宣導? 

一、已製作海報、廣告文宣及懶人包，可
於本會全球資訊網/主要服務/就業服
務/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項下
下載使用。 

二、另為使退除役官兵深入瞭解，製作申
請注意事項如附件 12，請各機構加以
運用。 

107 年 11
月 7 日訂

定。 

6 

本會 (含所屬機

構)、勞動部及各

級政府所辦全

日 制 職 業 訓

練，如結訓證書

已載明「全日

制」，是否仍須

要求申請人提

供本方案附件

一、「已退官兵參加會外職訓班隊」及「屆

退參訓官兵」須提供全日制班隊證明，

目的係本方案已參照勞動部定義，全日

制班隊應符合職業訓練期間一個月以

上、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每日訓練日

間四小時以上、每月總訓練時數達一百

小時以上之要件，故須申請人提供佐

證，以符上開規定。 
二、本會及所屬機構所辦全日制職業訓練，

108 年 12
月 11 日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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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日制班隊

證明」。 
已要求職訓班隊如符合上開要件，結訓

證書須註明「全日制」字樣，俾利後續

津貼審查作業，故為簡化作業，申請人

參加本會及所屬機構所辦全日制職訓

班隊可免附本項證明。 
三、另本會全日制要件係參照勞動部標準訂

定，故勞動部及所屬機構辦理之全日制

職業訓練班隊亦可免附本項證明。 
四、其餘各級政府及民間機構所辦全日制職

業訓練班隊，因無參照標準，結訓證書

所載全日制是否符合相關要件仍具疑

慮，故為利審查，仍請申請人依規定繳

交本項證明。 

7 

領取就業穩定

津貼期間，申請

人因具有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

導條例第 32 條

所定停止權益

之情形，其津貼

發給方式？ 

申請人領取就業穩定津貼期間發生停權事

項，津貼發給方式如下： 
(一)就業前發生停權：(如附件 13) 
退除役官兵投保就業日前已復權，榮服處

應依本方案規定審查後核予津貼，倘尚未

復權，則依規定不予核發津貼。 
(二)就業期間發生停權：(如附件 14) 

1、投保就業日起至停權前實際就業期間

如屬足月，就業期間採本解釋彙編第 1
點第 4 項(曆法計算法)方式計算，停權

跨月就業期間不列計，自復權日起，

依本解釋彙編第 1 點第 4 項方式重新

計算滿足月就業期間，並併計停權前

就業期間。 
2、復權日須在該就業機構首次就業日起

算 12 個月份內(採本解釋彙編第一點

第 4 項方式計算)，如超過期間即不再

核發就業穩定津貼，且申請人可領津

貼月份數總額，須扣除停權跨月就業

期間月份津貼。 
(三)就業後發生停權：(如附件 15) 
退除役官兵投保就業期間未停權，並已符

合本方案申請要件，惟提出申請時，屬停

權狀態，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32 條規定，不予核發津貼。 

109年2月
25 日訂

定。 

註：解釋彙編所列個案，均本於申請人最大權益考量，採較大彈性方式辦理，

惟各受理機構應確實依規定完成訪查確認，如有不實將據以追究相關責任。 


